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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關鍵詞：行蹤不明外勞、民法親屬篇、非婚生子女、婚生推定、否認之訴、印尼

民法、越南婚姻及家庭法、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國籍法、戶籍法、出

生、認領登記、強制出境 

男性國人大鼎與女性印尼籍行蹤不明外籍勞工珊娣在臺同居多時，同居期間

產下一子小晟。然而珊娣在來臺工作前與另一印尼籍男子（姓名不詳）已結婚，

且婚姻關係存續中，雖然大鼎、珊娣、小晟三人以 DNA 檢驗之診斷證明書證明三

者間血緣上親子關係，但依據現行民法親屬篇之規範，法律上小晟與大鼎的父子

關係卻出現問題，原因是大鼎辦理小晟的出生、認領登記時，因係屬國人與非本

國籍女子結婚，其子女出生係於父母結婚之前，欲申辦出生及認領登記，應先查

明母在受胎期間無婚姻關係，父始得認領，因此，須提出珊娣在小晟出生時之單

身證明文件，因珊娣在小晟出生時，前段婚姻仍存續中，故無法提出是項單身證

明文件。 

本文的研究範圍針對單身男性國人大鼎、母國婚姻關係存續中之行蹤不明外

籍勞工珊娣所生子女小晟及珊娣前夫三者間親子關係的個案類型為研究對象，依

據現行民法親屬篇、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國籍法及戶籍法等民事法與行政法領

域之交錯關係中，從法規面向探討小晟是否應隨同珊娣強制出境及協助其戶籍登

記等問題。研究架構在第一章緒論部分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方法與

架構；第二章則是針對單身男性國人大鼎、母國婚姻關係存續中之行蹤不明外籍

勞工珊娣所生子女小晟及珊娣前夫三者間親子關係的個案類型為研究對象，先就

現行民法親屬篇、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國籍法及戶籍法等現行法令規範詳加研

究，從民事法、行政法等個別領域之法規範，彼此間之親子身分關係分別應為如

何之論斷；第三章則現行民法親屬篇、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國籍法及戶籍法等

民事法與行政法領域之交錯關係探討此類個案之親子身分關係應如何斷定、子女

是否應隨同母親強制出境？如不予以強制出境，其戶籍登記是否適法等問題；第

四章結論與建議部分則就前述章節研究所得之成果，歸納出具體建議作為解決問

題之參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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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words:  missing foreign labor, The Part of Family of the Civil Code, 

natural children, the presumption of legitimacy of children, 

denial of legitimacy, the Civil Code in Indonesia, Law 

Gov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Laws to Civil Matters Involving 

Foreign Elements, Nationality Ac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ct, 

registration of birth and claimant, deport 

A male citizen, Ding, has been living for a while with a female foreign labor 

from Indonesia, Sandy, who is officially declared in a missing status in Taiwan. 

During their residence, they gave a birth to a boy, Cheng. However, before 

coming to Taiwan as a foreign labor, Sandy had already married with another 

male citizen in Indonesia whose the name is unknown, and the spousal 

relationship subsisted . Even though there is a DNA report saying that Cheng 

is a nature child of Ding and Sandy, there is a legal problem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ng and Cheng in light with the Part of Family of the 

Citizen Code in Taiwan. This Code has a rule that if a father would like to 

register his child’s birth and to claim this child before marrying with the child’s 

mother who is a foreigner, she must need to present a certification that she has 

definitely not had relationship of marriage with anyone during her pregnancy. 

Therefore, due to the fact that Sandy had had relationship of marriage with 

other male in Indonesia while Cheng was born, Ding cannot apply for 

registration of Cheng’s birth resulting from the lack of certification necessary to 

prove that Sandy was single in the time of her pregnancy. 

  The focus of this research is to study this case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ng who is a single male person in Taiwan, Cheng, whose mother, 

Sandy, is officially declared missing in Taiwan, and Sandy’s legal husband in 

Indonesia. In light with the overelap among the Part of Family of the Civil Code, 

Law Gov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Laws to Civil Matters Involving Foreign 

Elements, Nationality Ac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ct and Administrative Law, 

we would like to explore some questions regarding whether or not Cheng 

should be deported with Sandy and whether the government should help him 

i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Chapter On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ntroduce the purposes, motivation, 

domain, methods and structures of the research; For Chapter Two, it is to 

study specifically these acts above for how to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ng, Sandy and Cheng; On Chapter Three, based on these acts we have 

touched on above, I will use this mentioned case to discuss how we can giv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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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 defini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whether this child should be 

deported with his mother, if not, whether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 this child 

is legal; On Chapter Four, I would like to give clear conclusions resulting from 

the previous chapters as well as have concrete suggestions  for 

troubleshooting.



 1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化名為大鼎的國人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到筆者之服務單位請求協助，請

求內容如下：大鼎先前與曾為印尼籍行蹤不明外籍勞工珊娣（化名）在臺同

居多時，同居期間，珊娣為大鼎懷孕，並且於 103 年 7 月 19 日在新竹縣湖

口鄉產下一子小晟（化名），為了給小晟一個健全的家庭，大鼎帶著珊娣於

103 年 9 月 10 日到移民署專勤事務第一大隊（現因組織改造，改隸屬於中

區事務大隊）新竹縣專勤隊主動到案辦理出境手續，於同年 10 月 8 日出境

返回印尼，欲與大鼎在印尼辦理結婚。然而珊娣在來臺工作前與另一印尼籍

男子（姓名基資不詳）已結婚，且婚姻關係存續中，為與大鼎在印尼辦理結

婚手續，珊娣先與印尼籍之配偶辦理離婚手續，後在 104 年 4 月 13 日與大

鼎在印尼完成結婚程序，大鼎於 104 年 12 月 24 日帶著與珊娣的結婚證書及

大鼎、珊娣、小晟三人以 DNA 檢驗證明親子關係之診斷證明書等相關文件至

管轄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及小晟的出生、認領登記，大鼎與珊娣的結婚

登記順利完成，惟辦理小晟的出生、認領登記時卻出現問題，原因是大鼎辦

理小晟的出生、認領登記時，因係屬國人與非本國籍女子結婚，其子女出生

係於父母結婚之前，欲申辦出生及認領登記，應先查明母在受胎期間無婚姻

關係，父始得認領，因此，須提出珊娣在小晟出生時之單身證明文件，因珊

娣在小晟出生時，前段婚姻仍存續中，故無法提出是項單身證明文件；管轄

戶政事務所遂請大鼎提出小晟非為珊娣前婚之婚生子女確定勝訴之否認之

訴判決，始能辦理。大鼎經多方尋求解決之道，苦無解方，於是到站請求協

助。 

        透過管轄戶政事務所專案協助，小晟在經過長達 1 年半處於無國籍或無

戶籍的不確定狀態後，終於能在 105 年 2 月 5 日完成出生、認領登記。筆者

以為法律上之親子關係未必與血緣、生物學上之親子關係一致，為能在確保

子女身分安定及成長安全、解決不明確之親子關係、杜絕爭執、維持家庭間

之信賴與和諧，避免父母親子間親權地位受到不安之危險，保護子女利益之

原則下，興起研究本類案件在民事法與行政法領域交錯範圍內，是否能從法

制面向，找出解決之依歸，以供處理該類子女是否隨同母親強制出境及協助

辦理戶籍登記問題之參考。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研究範圍與架構研究範圍與架構研究範圍與架構 

        本文的研究範圍針對單身男性國人大鼎、母國婚姻關係存續中之行蹤不

明外籍勞工珊娣所生子女小晟及珊娣前夫三者間親子關係的個案類型為研

究對象，依據現行民法親屬篇、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國籍法及戶籍法等民

事法與行政法領域之交錯關係中，從法規面向探討小晟是否應隨同珊娣強制

出境及協助其戶籍登記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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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之研究方法先以個案研究法，針對單身男性國人大鼎、母國婚姻關

係存續中之行蹤不明外籍勞工珊娣所生子女小晟及珊娣前夫三者間親子關

係的個案類型為研究對象加以調查分析，先就現行民法親屬篇、涉外民事法

律適用法、國籍法及戶籍法等現行法令規範詳加研究，再從此等民事法與行

政法領域之交錯關係探討此類子女是否應隨同母親強制出境？如不予以強

制出境，其戶籍登記是否適法等問題。全文並採傳統的文獻分析法，參考相

關學理及實務上之學術著作、期刋資料、網路文章等等，以作為歸納結論與

建議之參考依據。 

        研究架構在第一章緒論部分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方法與架

構；第二章則是針對單身男性國人大鼎、母國婚姻關係存續中之行蹤不明外

籍勞工珊娣所生子女小晟及珊娣前夫三者間親子關係的個案類型為研究對

象，先就現行民法親屬篇、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國籍法及戶籍法等現行法

令規範詳加研究，從民事法、行政法等個別領域之法規範，彼此間之親子身

分關係分別應為如何之論斷；第三章則現行民法親屬篇、涉外民事法律適用

法、國籍法及戶籍法等民事法與行政法領域之交錯關係探討此類個案之親子

身分關係應如何斷定、子女是否應隨同母親強制出境？如不予以強制出境，

其戶籍登記是否適法等問題；第四章結論與建議部分則就前述章節研究所得

之成果，歸納出具體建議作為解決問題之參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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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從從從從現行民事法及行政法現行民事法及行政法現行民事法及行政法現行民事法及行政法領領領領域域域域中中中中個個個個別之法規範別之法規範別之法規範別之法規範分析分析分析分析單單單單

身男性國人與母國婚姻關係存續中之行蹤不明外籍身男性國人與母國婚姻關係存續中之行蹤不明外籍身男性國人與母國婚姻關係存續中之行蹤不明外籍身男性國人與母國婚姻關係存續中之行蹤不明外籍

勞工所生子女間勞工所生子女間勞工所生子女間勞工所生子女間之親子之親子之親子之親子身分身分身分身分關關關關係係係係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節節節節 個個個個案案案案現況現況現況現況 

如第一章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內文所述，男性國人大鼎與女性印尼籍

行蹤不明外籍勞工珊娣在臺同居多時，同居期間產下一子小晟。然而珊娣在

來臺工作前與另一印尼籍男子（姓名不詳）已結婚，且婚姻關係存續中，雖

然大鼎、珊娣、小晟三人以 DNA 檢驗之診斷證明書證明三者間血緣上親子關

係，但依據現行民法親屬篇之規範，法律上小晟與大鼎的父子關係卻出現問

題，原因是大鼎辦理小晟的出生、認領登記時，因係屬國人與非本國籍女子

結婚，其子女出生係於父母結婚之前，欲申辦出生及認領登記，應先查明母

在受胎期間無婚姻關係，父始得認領，因此，須提出珊娣在小晟出生時之單

身證明文件，因珊娣在小晟出生時，前段婚姻仍存續中，故無法提出是項單

身證明文件。以下從現行民法親屬篇、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國籍法及戶籍

法等民事法與行政法領域中個別之法規範分析單身男性國人與母國婚姻關

係存續中之行蹤不明外籍勞工所生子女彼此間之親子關係。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從從從從民法親屬民法親屬民法親屬民法親屬篇之法篇之法篇之法篇之法規規規規範範範範論論論論單單單單身男性國人身男性國人身男性國人身男性國人與與與與母國婚姻關母國婚姻關母國婚姻關母國婚姻關係存係存係存係存續續續續

中中中中之行之行之行之行蹤蹤蹤蹤不不不不明外勞明外勞明外勞明外勞所所所所生子女間生子女間生子女間生子女間之之之之親子親子親子親子身分身分身分身分關關關關係係係係 

                                依現行民法，親子關係可分為自然血親關係與擬制血親關係兩種。自

然血親關係可分為婚生子女關系與非婚生子女關係，擬制血親關係為收養

關係
1
。自然血親又稱天然血親，係指源於同一袓先，血統有連絡之血親而

言，不以同姓為要件，故半血緣（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兄弟姐妹間、非

婚生子女與生母間、非婚生子女與生母血親間間，均為自然血親關
2
。因此，

小晟因是珊娣已身所從出之子，屬於天然血親之親子關係，兩者間不論小

晟與大鼎之親子關係為何，均為母子關係，自不待言，以下則不予以討論，

專就小晟、大鼎、珊娣前夫間之親子關係加以探究。 

        依據我國民法第 1061 條規定：「稱婚生子女者，謂由婚姻關係受胎而

生之子女。」、第 1062 條規定：「從子女出生日回溯第一百八十一日起至第

三百零二日止，為受胎期間。能證明受胎回溯前項第一百八十一日以內或

第三百零二日以前者，以期間為受胎期間。」，又依第 1063 條規定：「妻之

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前項推定，

夫妻之一方或子女能證明子女非為婚生子女者，得提起否認之訴。前項否

認之訴，夫妻之一方自知悉該子女非為婚生子女，或子女自知悉其非為婚

                                                 
1高鳳仙、「親屬法－理論與實務」、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04 年 9 月 16 版、頁 246。 
2
高鳳仙，前揭書，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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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女之時起二年內為之。但子女於未成年時知悉者，仍得於成年後二年

內為之。」從上民法規定所示，小晟之受胎及出生均在姍娣與在印尼前夫

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依據前揭法條規定，在姍娣、姍娣之印尼前夫或小晟

向法院提起否認之訴並得有勝訴之確定判決以前，任何人皆不得為反對之

主張
3
，即謂在無否認小晟為姍娣之印尼前夫之婚生子女勝訴確定判決前，

姍娣之印尼前夫為小晟法律上推定親子身分關係之父，小晟為姍娣之印尼

前夫之婚生子女，大鼎與小晟縱然具有血緣上之親子關係，但在法律上並

不具備父與子之親子身分關係。 

        然而大鼎是否得依據我國民法準正或認領之規定，將小晟轉換身分為

大鼎之(準)婚生子女呢?依據我國民法第 1064 條規定：「非婚生子女，其生

父與生母結婚者，視為婚生子女。第 1065 條規定：「非婚生子女經生父認

領者，視為婚生子女。其經生父撫育者，視為認領。非婚生子女與其生母

之關係，視為婚生子女，無須認領。」在本案中，大鼎與姍娣實際上有撫

育小晟，並於事後完成結婚手續，是否能據以將小晟轉換親子身分為父子

關係？學者以為被準正者及被認領人均須為非婚生子女
4
，所謂非婚生子

女，民法第 1061 條之反面解釋，係指非由婚姻關係受胎而生之子女，亦稱

私生子，故民法第 1061 條所規定之婚生子女，係以子女受胎時父母有婚姻

關係為要件
5
。另有學者認為，妻與人通姦生育子女後，與相姦人成立合法

有效之婚姻時，除前夫或妻或子女提起否認之訴勝訴判決確定外，仍為前

夫之婚生子女，不因準正而為後夫之準婚生子女
6
。此外，學者主張，婚生

子女不得為被認領人，但如經提起否認之訴獲勝訴判決確定，生父得對之

為認領
7
。因小晟係姍娣與大鼎在姍娣與姍娣之印尼前夫婚姻關係存續期間

受胎所生，在小晟或姍娣或姍娣之印尼前夫提起否認之訴獲勝訴判決確定

前，小晟均受推定為姍娣之印尼前夫之婚生子女，自不具備被大鼎準正或

認領之資格，無從透過大鼎之準正或認領而改變小晟與姍娣之印尼前夫間

之親子身分關係。 

                                                 
3
 「最高法院 75 年台上字第 2071 號判例：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者，夫縱在受胎期間內未

與妻同居，妻所生子女依民法第 1063 條第 1項規定，亦推定為夫之婚生子女，在夫妻之一方

依同條第 2條規定提起否認之訴，得有勝訴之確定判決之前，無論何人皆不得為反對之主張。」

轉引自高鳳仙，前揭書，頁 262，註 17。 
4
 高鳳仙，前揭書，頁 273、277。 

5
 高鳳仙，前揭書，頁 270。 

6
 「史尚寬，親屬法論(民國 58 年版)，頁 498。」轉引自高鳳仙，前揭書，頁 273，註 36。 

7
 高鳳仙，前揭書，頁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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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從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所採之子女婚生性準據法從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所採之子女婚生性準據法從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所採之子女婚生性準據法從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所採之子女婚生性準據法論論論論單單單單身男性身男性身男性身男性

國人國人國人國人與與與與母國婚姻關母國婚姻關母國婚姻關母國婚姻關係存係存係存係存續中續中續中續中之行之行之行之行蹤蹤蹤蹤不不不不明外勞明外勞明外勞明外勞所所所所生子女間生子女間生子女間生子女間之之之之親親親親

子子子子身分身分身分身分關關關關係係係係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1 條規定：「涉外民事，本法未規定者，適用

其他法律之規定；其他法律無規定者，依法理。」同法第 51 條規定：「子

女之身分，依出生時該子女、其母或其母之夫之本國法為婚生子女者，為

婚生子女。但婚姻關係於子女出生前已消滅者，依出生時該子女之本國法、

婚姻關係消滅時其母或其母之夫之本國法為婚生子女者，為婚生子女。」

在本文研究的個案中，大鼎雖為我國國民，惟珊娣、珊娣前夫均為具印尼

國籍，因此，案內小晟、大鼎與珊娣前夫間法律上親子身分關係，應依據

前述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1 條及第 51 條規定決定其準據法後，再按其準

據法之規定加以論斷。 

          依我國國籍法第 2 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屬中華民國國

籍：一、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二、出生於父或母死亡後，其父

或母死亡時為中華民國國民。三、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父母均無可考，

或均無國籍者。四、歸化者。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規定，於本法修正公

布時之未成年人，亦適用之。」。因小晟出生時，所謂國籍法第 2 條第 1

款之父究為生父或法律上推定之父(法父)容有疑義，故尚無法斷定小晟之

國籍，本節先就小晟與珊娣前夫間之親子身分關係加以探討，至於從國籍

法第 2 條第 1 款之父究為生父或法律上推定之父(法父)進而研究小晟之身

分等相關問題，留待本文後續內容加以討論。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51 條前段規定，子女之身分，依出生時該子

女、其母或其母之夫之本國法為婚生子女者，為婚生子女。小晟出生時，

珊娣與珊娣前夫之婚姻關係存續中，因此，小晟是否為珊娣前夫之婚生子

女，則必須參照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51 條前段規定，按照印尼民法有關

婚生子女推定之規定加以探討。依據印尼民法第 12 章「關於父親身分及其

子女血統」下之第 1 節「有關子女之合法性」內第 250 條
8
規定：「夫應被推

定為婚姻中出生或受胎子女之父。」，第 252 條規定：「如夫可舉證從子女

出生前起第 300 天至第 180 天止，無論是因與妻分居或其他附隨之情事，

均不可能與妻往來者，夫得否認該婚生子女。夫不得基於子女生理缺陷而

否認婚生子女。」。從上所述，關於小晟與珊娣前夫間親子身分關係的準據

                                                 
8
 印尼民法第 12 章印尼版法律條文係於 106 年 11 月 7 日自下載於

eodb.ekon.go.id/download/peraturan/lainlain/lainlain/KUHPer.pdf 網頁，相關條文由內

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高雄市第二服務站通譯人員朱志娜翻譯，英文版法律條文於 106 年

11 月 7 日下載於

http://blog.xuite.net/ching.honglaw/twblog/94506643-%E5%8D%B0%E5%B0%BC%E6%B0%91%E

6%B3%95%E8%8B%B1%E6%96%87%E7%89%88%28%E8%A6%AA%E5%AD%90%E9%97%9C%E4%BF%82%E9%83%A

8%E5%88%86%E8%A6%8F%E5%AE%9A%29，相關條文由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高雄市第二服務

站科員陳彥廷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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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應係依據印尼民法第 12 章第 1 節第 250 條之規定加以決定，因小晟之

受胎及出生係在姍娣與姍娣之印尼前夫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而按該條規定

小晟應受推定為姍娣之印尼前夫之婚生子女。又依據印尼民法第 12 章第 1

節第 256 條之規定：「第 251 至 254 條所定之事件，夫應於下列期間內否認

婚生子女：一、夫居住在子女出生地或其附近者，於 1 個月內否認之。二、

夫於外出期間時，於返回後 2 個月內否認之。三、夫有遭隱匿子女之出生

情事，於知悉該情形 2 個月內否認之。包含夫之否認在內的任何證書，於

法庭外所作成者，除非該證書於 2 個月提出法律請求外，應被推定為無效。

若夫於法庭外提出否認證書後，於上述規定之期間內死亡者，其子嗣可在

渠死亡後，重新獲得之 2 個月期間內提出法律請求。」。案內姍娣之印尼前

夫如未於知悉後最遲 2 個月內向法院提起否認之訴，小晟即受推定為姍娣

之印尼前夫之婚生子女。 

        值得附帶一提的是，如姍娣與姍娣之印尼前夫係屬於越南籍，在越南有

關之法律規定又是如何呢?依據越南國會 1959 年頒布，於 2014 年 6 月 19

日所修訂之婚姻及家庭法
9
，在第 5 章第 88 條規定：「子女於婚姻存續中出

生，或其母於婚姻存續中懷孕，所生子女為夫妻共同之子女。自子女出生日

起回溯於婚姻終止時 300 天內所生之子女，視為夫妻於婚姻存續中所生。子

女於結婚登記前出生，且由父母承認者，為其共同之子女。如父母欲否認其

為子女，則須提出證據並訴請法院判決。」。因此，在越南一樣是有「於婚

姻存續中出生，或其母於婚姻存續中懷孕」之子女須受婚生推定之規定。而

在越南婚姻及家庭法第 8 章第 122 條第 2 項規定：「本法中，有其他越南法

律文件引用國外法律加以適用，且適用效果不違背本法第 2 條
10
規定之基本

原則者，則國外法律得適用之。反之，若國外法律反致引用本國法律為據，

則適用越南婚姻及家庭法。」。從上，如欲決定我國與越南人民間子女與其

母之夫間法律上親子身分關係之準據法，尚有參考越南婚姻及家庭法第 8

章第 122 條第 2 項與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6 條
11
反致適用的問題須加

                                                 
9
  越南婚姻及家庭法係於 106 年 11 月 8 日下載於

http://moj.gov.vn/vbpq/lists/vn%20bn%20php%20lut/view_detail.aspx?itemid=29058#網

頁，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高雄市第二服務約僱人員曾婷瑜翻譯。 
10
 越南婚姻及家庭法第 2條規定：「婚姻與家庭的基本原則 1.自願且進步的婚姻、一夫一妻、夫

妻平等 2.各種族、宗教越南公民間、有宗教者與無宗教者間、有信仰者與無信仰者間、越南

公民與外國人間之婚姻均受法律尊重及保護。3.建立安康、進步、幸福的家庭，各家庭成員有

義務尊重、關心、照顧、互助，對子女無差別對待。4.國家、社會及家庭有責任維護弱小者、

高齡者及身障者在婚姻、家庭中的權益；協助婦女落實女性高貴的功能性，執行家庭計畫化。

5.繼承並發揮傳統文化、越南民族婚姻及家庭的美好道德。」 
11
 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6條規定：「依本法適用當事人本國法時，如依其本國法就該法律

關係須依其他法律而定者，應適用該其他法律。但依其本國法或該其他法律應適用中華民國法

律者，適用中華民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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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探討。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從從從從國籍法及戶籍法之規定論國籍法及戶籍法之規定論國籍法及戶籍法之規定論國籍法及戶籍法之規定論單單單單身男性國人身男性國人身男性國人身男性國人與與與與母國婚姻關母國婚姻關母國婚姻關母國婚姻關係存係存係存係存

續中續中續中續中之行之行之行之行蹤蹤蹤蹤不不不不明外勞明外勞明外勞明外勞所所所所生子女間生子女間生子女間生子女間之之之之親子親子親子親子身分身分身分身分關關關關係係係係 

如前述，小晟之受胎及出生係在姍娣與姍娣之印尼前夫婚姻關係存續期

間，按照前二節之研究，無論是依據我國民法親屬篇或是涉外民事法律適用

法採印尼民法關於婚生子女的推定之規定為準據法，大鼎雖為小晟血統上之

生父，但小晟依法均受推定為姍娣之印尼前夫之婚生子女。依戶籍法第 6

條規定：「在國內出生未滿十二歲之國民，應為出生登記。無依兒童尚未辦

理出生登記者，亦同。」，因此，戶政機關能否受理小晟之出生登記，端視

小晟是否為我國國民，即謂小晟必須具備我國國籍，而小晟是否具有我國國

籍，則須釐清國籍法第 2 條第 1 款所謂之「父」究為「生父」或「法律上推

定之父(法父)」。 

法務部以 93 年 12 月 6 日以法律決字第 0930047981 號函答復(原)臺中

縣政府建議修正民法第 1063 條 1 案之意見認為：本部前於 90 年至 92 年間

就民法第 1063 條婚生子女之推定及否認等相關規定重新進行檢討，與會大

多數法界及醫界代表表示，實務上不可能於子女出生時均為 DNA 檢測，且於

生母性交對象為同卵雙生子或父子時，無法以 DNA 檢測確定子女之生父，故

認為現行民法第 1063 條第 1 項所定婚生推定制度仍應予以維持。復因親子

關係係屬身分事項，除應追求血統真實與身分安定間之平衡外，並應兼顧家

庭之和諧及子女最佳利益，故如有民法第 1063 條第 2 項所定情形時，僅得

依該條規定提起否認之訴，而不宜任以確認之訴予以否認婚生推定，俾免架

空民法第 1063 條第 1 項所定婚生推定制度。 

內政部 99 年 4 月 15 日台內戶字第 0990069120 號函釋意旨略以：依司

法院釋字第 587 號解釋意旨略以，子女獲知其血統來源，確定其真實父子身

分關係，攸關子女之人格權，應受憲法保障。次依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7

條規定略以，兒童於出生後應立即被登記，兒童出生時就應有取得姓名以及

國籍的權利。在可能的範圍內有知其父母並受父母照顧等權利。如該無戶籍

兒童係於國內出生，並具有我國國籍，或雖未具有我國國籍，生父係國人，

欲辦理認領者，考量民法第 1063 條婚生推定之立法目的，係為兼顧身分安

定及子女利益而設，並依上開司法院解釋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意旨，處理

原則如下：（一）生母受胎期間婚姻狀況證明取得困難或生母行蹤不明無法

確認受胎期間婚姻狀況，如經查明生父對未成年子女確有撫育事實且親子關

係無誤（如 DNA 親子血緣鑑定、確認親子關係存在之訴等證明），得先行受

理出生及認領登記。（二）生母受胎期間另有婚姻關係，該未成年子女被推

定為生父母前婚姻配偶之婚生子女，仍請戶政事務所協助告知申請人應向法

院聲請否認之訴，惟為保障該未成年子女權益及身分安定，應先行解決當事

人之戶籍問題，如生父對未成年子女確具同居、撫育事實且親子關係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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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先行受理出生及認領登記。 

此外，內政部 99 年 6月 30 日台內戶字第 0990129911 號函釋意旨略以：

內政部 99 年 4 月 15 日台內戶字第 0990069120 函意旨，係為保護未成年子

女之利益為發，審酌民法第 1063 條第 1 項婚生推定制意旨，係為確保子女

身分安定及成長安全，以避免使無辜之子女負擔因非婚生子女而致社會及法

律上不利益，爰法律上之親子關係未必與血緣、生物學上之親子關係一致，

惟此依外形事實確認身分關係制度，皆以保護子女之利益為最高指導原則。

然現今醫學科技發達，父母子女間血緣關係均可由醫學科技之鑑定，確定其

親子血緣關係及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以解決任何不明確之親子關係，杜

絕爭執，維持家庭間之信賴與和諧，避免父母親子間親權地位受到不安之危

險，亦符合上開保護子女利益之最高指原則。爰如生父提出確切證據證明其

與未成年子女有生物上之親子血緣關係，且該未成年子女係與生父共同居

住，由生父負撫育教養之責，基於該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考量，避免衍生就

學或醫療問題，爰同意由生父先行辦理未成年子女出生及認領登記，以符合

保護子女利益之意旨。 

從上揭法務部及內政部歷年函釋意旨觀察，隨著國內人權觀念之演進，

國籍法及戶籍法對於兒童、未成年子女之權利保障，自建立在追求血統真實

與身分安定間之平衡，並兼顧家庭之和諧及子女最佳利益之基礎上，發展為

確保子女身分安定及成長安全，以避免使無辜之子女負擔因非婚生子女而致

社會及法律上不利益，以保護子女利益之最高指導原則，父母子女間血緣關

係藉由醫學科技之鑑定，確定其親子血緣關係及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以

解決任何不明確之親子關係，杜絕爭執，維持家庭間之信賴與和諧，避免父

母親子間親權地位受到不安之危險。在實務上，以民法第 1063 條婚生推定

制度為確認親子身份關係之原則，在有生母受胎期間婚姻狀況證明取得困難

或生母行蹤不明無法確認受胎期間婚姻狀況，亦或生母受胎期間另有婚姻關

係，該未成年子女被推定為生父母前婚姻配偶之婚生子女，而生父提出確切

證據證明其與未成年子女有生物上之親子血緣關係，且該未成年子女係與生

父共同居住，由生父負撫育教養之責的情形時，基於該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

考量，避免衍生就學或醫療問題，例外的同意由生父先行辦理未成年子女出

生及認領登記。 

上述實務的作法，顯係以「婚姻示父」的法諺推定父親子女關係存在的

擬制規定為原則，例外地逐漸朝依 DNA 鑑定結果認定真實血統關係的趨勢修

正，這趨勢在國際間以德國民法第 1592 條關於「父親身分」(Vaterschaft)

規定的修正，堪稱著例
12
。本案依據國籍法及戶籍法，小晟原則上應受推定

為姍娣之印尼前夫之婚生子女，惟因大鼎提出確切證據證明其與未成年子女

有生物上之親子血緣關係，且與大鼎共同居住，由大鼎負撫育教養之責，戶

                                                 
12 陳榮傳、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國際私法實用：涉外民事案例研析、104 年 9 月初版、

頁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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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單位例外的同意由大鼎先行辦理未成年子女出生及認領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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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從從從從現行民法親屬篇現行民法親屬篇現行民法親屬篇現行民法親屬篇、、、、涉外民事涉外民事涉外民事涉外民事法法法法律適用律適用律適用律適用法法法法、、、、國籍法國籍法國籍法國籍法

及戶籍法及戶籍法及戶籍法及戶籍法等等等等民事法與行政法領民事法與行政法領民事法與行政法領民事法與行政法領域域域域之交錯關係之交錯關係之交錯關係之交錯關係決定決定決定決定此此此此

類類類類個個個個案之親子案之親子案之親子案之親子身分身分身分身分關係關係關係關係、、、、子女子女子女子女隨同母隨同母隨同母隨同母親親親親強制出境強制出境強制出境強制出境及及及及

戶籍登記戶籍登記戶籍登記戶籍登記等等等等問題問題問題問題之之之之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本案小晟能否辦理出生、認領登記，取決於大鼎是否為國籍法第 2 條

第 1 款所謂小晟之「父」，從而小晟始能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而成為戶籍法

第 6 條所定之「在國內出生未滿十二歲之國民」。然而，欲論定小晟是否具

備前揭出生、認領登記之對象，又須依據現行民法親屬及涉外民事法律適

用法等民事法規，認定大鼎、小晟及珊娣前夫彼此間之親子身分關係，於

是乎在民事法及行政法領域形成了交錯關係，民事法領域所認定之事實成

為了行政法領域之前題要件。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節節節節 從現民法親屬篇從現民法親屬篇從現民法親屬篇從現民法親屬篇、、、、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國籍法及戶籍法等國籍法及戶籍法等國籍法及戶籍法等國籍法及戶籍法等

民事法與行政法領域之交錯關係決民事法與行政法領域之交錯關係決民事法與行政法領域之交錯關係決民事法與行政法領域之交錯關係決定此類個案之親子身分關定此類個案之親子身分關定此類個案之親子身分關定此類個案之親子身分關

係之研究係之研究係之研究係之研究 

依據前章之研究，如大鼎、珊娣及珊娣前夫三人均具有中華民國國民，

則小晟之受胎及出生均在姍娣與在姍娣前夫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依據我國

民法第 1063 條之規定，在姍娣、姍娣前夫或小晟向法院提起否認之訴並得

有勝訴之確定判決以前，任何人皆不得為反對之主張，即謂在無否認小晟

為姍娣之印尼前夫之婚生子女勝訴確定判決前，姍娣前夫為小晟法律上推

定親子身份關係之父，小晟為姍娣前夫之婚生子女，大鼎與小晟縱然具有

血緣上之親子關係，但在法律上並不具備父與子之親子身分關係。 

惟因事實上姍娣及珊娣前夫均為印尼國籍，因此參照涉外民事法律適

用法第 51 條前段規定：「子女之身分，依出生時該子女、其母或其母之夫

之本國法為婚生子女者，為婚生子女。」採印尼民法第 12 章第 1 節第 250

條之規定：「夫應被推定為婚姻中出生或受胎子女之父。」為準據法，因小

晟之受胎及出生係在姍娣與姍娣之印尼前夫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而按該條

規定小晟應受推定為姍娣之印尼前夫之婚生子女。 

從上而論，無論是依據我國民法第 1063 條規定，或是參照涉外民事法

律適用法第51條前段規定採印尼民法第12章第1節第250條之規定為準據

法，小晟均應受推定為姍娣之印尼前夫之婚生子女，在法律上大鼎與小晟並

不具備父與子的親子身分關係。此結論轉換到行政法領域在與國籍法及戶籍

法的適用時則形成交錯，基於法秩序的統一性觀點
13
，在行政法、民法等法

領域之間，關於小晟、大鼎、姍娣之印尼前夫間之親子身分關係也不應做出

                                                 
13 法秩序的統一性觀點是指在由憲法、刑法、行政法、民法等多個法域所構成的整體法秩序中

不存在矛盾，法域之間也不應做出相互矛盾、衝突的解釋。引自王昭武，法秩序統一性視野下

違法判斷的相對性，中外法學 201502 (27:1 期)，北京大學法學院出版，頁 17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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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矛盾、衝突的解釋。因此，在大鼎向戶政單位提出小晟之出生、認領登

記之申請時，認定大鼎與小晟間之父子身分關係時，應採取與民法領域所認

定之結果相同為原則，以免造成法秩序之矛盾與衝突。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此類個案此類個案此類個案此類個案子女子女子女子女是否是否是否是否應應應應隨同隨同隨同隨同母母母母親親親親強制出境強制出境強制出境強制出境及其及其及其及其戶籍登記戶籍登記戶籍登記戶籍登記適法適法適法適法性性性性

等等等等問題問題問題問題之研究之研究之研究之研究 

    依據內政部移民署 103 年 10 月 22 日修正發布的「查處非法外來人口

及其在臺育有未滿十八歲兒少工作標準作業流程」，移民署人員在受理自行

到案、限期離境或查獲非法外來人口(父或母)時，應主動詢問有無未滿十

八歲子女，並記明於筆錄。育有子女者，生父（母）不詳或無法認領時，

以生母（父）之國籍為子女國籍，協助辦理其護照、旅行文件等身分證明

文件，移民署專勤隊、收容所應於遣返非法外來人口其若育有子女時，應

協助其一併返國。又依據移民署所訂頒的「辦理非本國籍無依兒少外僑居

留證核發標準作業流程」備註事項有關兒童、少年生母為外國人或不詳之

身分認定 4 種類型之類型 1：生母為外國人，生父為國人者：如該兒童、少

年屬非婚生子女即可由生父辦理認領，依國籍法規定，該兒童、少年即具

有我國國籍。如生母於懷胎期間與其他男子有婚姻關係，其被推定為生母

配偶之子女，就須由生母或其配偶提起親子否認之訴，改變婚生子女身分，

待身分轉換為非婚生子女身分後，再由國人生父認領後，即得依國籍法規

定認定具有我國國籍。本案中姍娣身分係屬印尼來臺工作逾期居留之行蹤

不明外勞並受有內政部移民署所為應強制出境之處分，因此，此類個案在

生母執行強制出境之處分時，子女是否應予隨同出境？可分下列情形加以

討論：（一）生父有意認領並共同居住、負撫育教養之責時：類此情形，雖

與民法認領、國籍法國籍認定及戶籍法出生、認領之原則規定未盡相符，

因實務上有例外的同意生父先行辦理出生、認領登記之作法，因此，移民

署人員在遇此類案件時，宜立於對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考量之立場，先不

予強制隨同出境，但應予列管，避免非法人口出國(境)後，子女遭棄養，

造成滯臺無人養育之情形。（二）生父未撫育且無意認領子女時：移民署人

員在遇此類案件時，應按照「查處非法外來人口及其在臺育有未滿十八歲

兒少工作標準作業流程」規定協助隨同返國。 

如前章第四節所述，基於以保護子女利益為最高指導原則之前提，避

免使無辜之子女負擔因非婚生子女而致社會及法律上不利益，本案例外地

在大鼎提出確切證據證明其與未成年子女有生物上之親子血緣關係，且與

大鼎共同居住，由大鼎負撫育教養之責後，由大鼎先行辦理未成年子女出

生及認領登記，此舉是否形成了民事法與行政法上的法秩序之矛盾呢?依據

內政部 99.09.29 台內戶字第 0990195321 號函釋意旨，考量實務上訴訟程

序冗長費時，期間該子女皆處於無國籍或無戶籍狀態，為兼顧子女權益及

最佳利益，避免衍生就學或醫療問題，並正確戶籍登記，如生父提出確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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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證明其與未成年子女具親子血緣關係，且該未成年子女與生父同住，

由生父負撫育教養之責，同意由生父先行辦理未成年子女出生及認領登

記，以符合保護子女利益之意旨，嗣後如有爭議再請當事人循司法途徑解

決。爰上，如日後姍娣之印尼前夫主張小晟為其婚生子女時，再由姍娣之

印尼前夫循民事訴訟途逕確認父子身分關係後，戶政單位再撤銷小晟之出

生、認領登記，回復原始婚生推定之結果，亦不失為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587

號解釋意旨－子女獲知其血統來源，確定其真實父子身分關係，攸關子女

之人格權，應受憲法保障；及依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7 條規定－兒童

於出生後應立即被登記，兒童出生時就應有取得姓名以及國籍的權利，在

可能的範圍內有知其父母並受父母照顧等賦予之權利，所採取保護小晟最

佳利益所為之折衷措施，亦難謂其不具適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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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章章章章 結論與結論與結論與結論與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依據第二、三章之研究，如大鼎、珊娣及珊娣前夫三人均具有中華民

國國民，則小晟之受胎及出生均在姍娣與在姍娣前夫婚姻關係存續期間，

依據我國民法第 1063 條之規定，在姍娣、姍娣前夫或小晟向法院提起否認

之訴並得有勝訴之確定判決以前，任何人皆不得為反對之主張，即謂在無

否認小晟為姍娣之印尼前夫之婚生子女勝訴確定判決前，姍娣前夫為小晟

法律上推定親子身份關係之父，小晟為姍娣前夫之婚生子女，大鼎與小晟

縱然具有血緣上之親子關係，但在法律上並不具備父與子之親子身分關係。 

惟因事實上姍娣及珊娣前夫均為印尼國籍，因此參照涉外民事法律適

用法第 51 條前段規定：「子女之身分，依出生時該子女、其母或其母之夫

之本國法為婚生子女者，為婚生子女。」採印尼民法第 12 章第 1 節第 250

條之規定：「夫應被推定為婚姻中出生或受胎子女之父。」為準據法，因小

晟之受胎及出生係在姍娣與姍娣之印尼前夫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而按該條

規定小晟應受推定為姍娣之印尼前夫之婚生子女。 

從上而論，無論是依據我國民法第 1063 條規定，或是參照涉外民事法

律適用法第 51 條前段規定採印尼民法第 12 章第 1 節第 250 條之規定為準

據法，小晟均應受推定為姍娣之印尼前夫之婚生子女，在法律上大鼎與小

晟並不具備父與子的親子身分關係。此結論轉換到行政法領域在與國籍法

及戶籍法的適用時則形成交錯，基於法秩序的統一性觀點，在行政法、民

法等法領域之間，關於小晟、大鼎、姍娣之印尼前夫間之親子身分關係也

不應做出相互矛盾、衝突的解釋。因此，在大鼎向戶政單位提出小晟之出

生、認領登記之申請時，認定大鼎與小晟間之父子身分關係時，應採取與

民法領域所認定之結果相同為原則，以免造成法秩序之矛盾與衝突。  

參酌內政部移民署 103 年 10 月 22 日修正發布的「查處非法外來人口

及其在臺育有未滿十八歲兒少工作標準作業流程」及「辦理非本國籍無依

兒少外僑居留證核發標準作業流程」等規定，此類個案在生母執行強制出

境之處分時，子女是否應予隨同出境？可分下列情形加以討論：（一）生父

有意認領並共同居住、負撫育教養之責時：類此情形，雖與民法認領、國

籍法國籍認定及戶籍法出生、認領之原則規定未盡相符，因實務上有例外

的同意生父先行辦理出生、認領登記之作法，因此，移民署人員在遇此類

案件時，宜立於對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考量之立場，先不予強制隨同出境，

但應予列管，避免非法人口出國(境)後，子女遭棄養，造成滯臺無人養育

之情形。（二）生父未撫育且無意認領子女時：移民署人員在遇此類案件時，

應按照「查處非法外來人口及其在臺育有未滿十八歲兒少工作標準作業流

程」規定協助隨同返國。 

依據內政部 99.09.29 台內戶字第 0990195321 號函釋意旨，考量實務

上訴訟程序冗長費時，期間該子女皆處於無國籍或無戶籍狀態，為兼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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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權益及最佳利益，避免衍生就學或醫療問題，並正確戶籍登記，如生父

提出確切證據證明其與未成年子女具親子血緣關係，且該未成年子女與生

父同住，由生父負撫育教養之責，同意由生父先行辦理未成年子女出生及

認領登記，以符合保護子女利益之意旨，嗣後如有爭議再請當事人循司法

途徑解決。爰上，如日後姍娣之印尼前夫主張小晟為其婚生子女時，再由

姍娣之印尼前夫循民事訴訟途逕確認父子身分關係後，戶政單位再撤銷小

晟之出生、認領登記，回復原始婚生推定之結果，亦不失為依據司法院釋

字第 587 號解釋意旨－子女獲知其血統來源，確定其真實父子身分關係，

攸關子女之人格權，應受憲法保障；及依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7 條規

定－兒童於出生後應立即被登記，兒童出生時就應有取得姓名以及國籍的

權利，在可能的範圍內有知其父母並受父母照顧等賦予之權利，所採取保

護小晟最佳利益所為之折衷措施，亦難謂其不具適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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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錄錄錄錄 

一、印尼民法第 12 章印尼文條文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二、印尼民法第 12 章英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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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尼民法第 12 章與本文相關條文中譯 

印尼民法 

第 12 章 關於父親身分及其子女血統 

第1節 關於子女之合法性 

■第 250 條 夫應被推定為婚姻中出生或受胎子女之父。 

■第 251 條 出生於婚姻前第 180 天之婚生子女，可被夫所否認，但在下列情

事發生時，不得否認之： 

           1、如夫於婚前知悉懷孕者。 

             2、如夫已被載明在該子女出生證明，且在該證明上簽名或在該證

明上敘明無法簽名者。 

           3、如子女為死胎者。 

■第 252 條 如夫可舉證從子女出生前起第 300 天至第 180 天止，無論是因與

妻分居或其他附隨之情事，均不可能與妻往來者，夫得否認該婚

生子女。夫不得基於子女生理缺陷而否認婚生子女。 

  ■第 253 條 夫非有遭隱匿子女之出生而舉通姦以證其非為婚生子女之父之事

由外，不得以通姦為由否認婚生子女。 

■第254條 婚生子女之出生是在法院作出准予夫妻分居具有法律效力的判決

後已超過 300 天者，在無損害妻之權利而予以提出有效證明夫為

子女之父證據時，夫可否認婚生子女。如否認被宣告有效，夫妻

之和解均不能致使子女被獲准為婚生身份。 

■第 255 條 子女出生於婚姻關係終止 300 天以後者，應被推定為非婚生。如

出生於婚姻關係終止 300 天以後子女之父母再與他人結婚者，該子

女非依本章第 2 節之規定，均不會獲准為婚生身份。 

■第 256 條 第 251 至 254 條所定之事件，夫應於下列期間內否認婚生子女： 

1.夫居住在子女出生地或其附近者，於 1 個月內否認之。 

2.夫於外出期間時，於返回後 2 個月內否認之。 

3.夫有遭隱匿子女之出生情事，於知悉該情形 2 個月內否認之 

包含夫之否認在內的任何證書，於法庭外所作成者，除非該證書

於 2 個月提出法律請求外，應被推定為無效。若夫於法庭外提出

否認證書後，於上述規定之期間內死亡者，其子嗣可在渠死亡後

重新獲得之 2 個月期間內提出法律請求。 

   

第 2 節 關於自然血統子女之婚生化 

  ■第 272 條 子女非在婚姻中受胎，除有在通姦或亂倫關係下而受胎之例外情

形外，如生母在婚姻締結前合法地承認子女，亦或如承認在結婚

證書核發前發生，依其生父及生母隨後的結婚(姻)，應被婚生化

(視為婚生女子)。 

  ■第 273 條 子女之生父母間因未獲總督之特許而不存在婚姻關係者，除有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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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證書之認可外，不得被婚生化(視為婚生子女)。 

  ■第 274 條 生父母無法在結婚前或當下承認親生子女，得按照由總督依照最

高法院核准之見解所准予婚生化之文件，事後地推翻(反轉、駁回)

其地位。 

  ■第 275 條 依類推前條所定之方式，以下自然血統及受法律承認之子女亦可

受婚生化(被視為婚生子女)： 

1.子女之生父生母因其中 1 人死亡而無法結婚者 

2.子女之有印尼血統或受有另一相似的原住民族群血統之生母已

死亡，有經總督慎思後而明顯反對生父母婚姻之情事者。 

 

  第 3 節 關於自然血統子女之承認 

  ■第 280 條 自然血統子女之承認將在子女與其生父母之間發生民事關係。 

  ■第 281 條 自然血統子女之承認，如在出生證明尚未取得或婚姻關係尚未發

生時，必須依據不拘形式之真實書證。該承認亦可依據民事登記

處所簽署且在出生登記處登載出生日期之書證。如可行時，該承

認應被敘明於出生證明之備註記事。如子女之承認為其他真實書

證所包含，則任何利害關係人可要求此應被敘明於出生證明之備

註記事。無論如何，出生證明備註記事之承認的表示不存在將作

為爭執已獲准許身份之爭點。 

  ■第 282 條 由未成年自然血統子女所提出之承認將推定為無效，除非該子女

年齡已達 19 歲，且該承認並非是受脅迫、錯誤、詐欺或引誘之結

果。儘管如此，未成年女子在達年齡 19 歲前應能承認自然血統子

女。 

  ■第 283 條 關於前述文件，在無損於第 273 條之規定下，子女因通姦或亂倫

關係下而受胎者，不得被承認。 

  ■第 287 條 父親身分之調查應受禁止。儘管如此，因受在印尼刑法第 285 至

288、294 及 332 條規定所述輕罪行為而導致受孕之案件，而遭利

害關係人控訴之被告可受宣告為子女之父。 

  ■第 288 條 母親身份之調查應被許可。基於此，該子女乃被要求證明為其母

所生。除了已存在之原始書面證明之外，沒有關於子女之證人證

據應被認可。 

  ■第 289 條 在根據第 283 條之事件中，沒有子女會被准許調查父親身分或母

親身分。亦無承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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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越南涉外婚姻及家庭法第 5 章越南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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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越南涉外婚姻及家庭法第 5 章與本文相關條文中譯 

婚姻及家庭法 
2014 年 6月 19 日，河內 

越南國會：QH13/2014/52 

依據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國會頒布婚姻及家庭法 

─────────────────────────
─────── 

第五章 

父母、子女關係 

第二目 

確認父、母、子女 

第 88 條 確認為父、母 

1.子女於婚姻存續中出生，或其母於婚姻存續中懷孕，所生子女為夫

妻共同之子女。 

  自子女出生日起回溯於婚姻終止時 300 天內所生之子女，視為夫妻

於婚姻存續中所生。 

  子女於結婚登記前出生，且由父母承認者，為其共同之子女。 

2.如父母欲否認其為子女，則須提出證據並訴請法院判決。 

 

第 89 條 確認為子女 

1.經否認為父母者，得訴請法院判決確認是否為其子女。 

2.經承認為父母者，得訴請法院判決否認為其子女。 

 

第 90 條 確認父、母之權利 

1.縱父母已死亡，子女仍有權確認其父母。 

2.成年子女則有權確認其父親，無須經母親同意；確認母親時，亦無

須經父親之同意。 

 

第 91 條 確認子女之權利 

1.縱子女已死亡，父母仍有權確認其子女。 

2.縱父現有妻或母現有夫，確認子女無須他方同意。 

 

第八章 

涉外婚姻及家庭 

第 121 條 保護涉外婚姻家庭各方之權利 

1.在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涉外婚姻及家庭關係受越南社會主義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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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法律及越南締結或所參加的國際條約之規定保障並保護。 

2.在越南之外國人與越南公民婚姻與家庭的關係存續中，享有和越南

公民相同的權利、義務，但越南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3.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保護在國外越南公民有合於本國法律、所在國

及國際條例所定婚姻、家庭之權利。 

4.涉外婚姻及家庭關係問題之解決，政府詳細規定各方相關權利於本

法第 5條第 2款中。 

(第 5條第 2款：禁止以下行為： 

1)假結婚，假離婚。 

2)童婚，強迫、詐欺及阻礙結婚。 

3)已有夫或妻但與他人結婚或同居，未有夫或妻但與有婚姻關係之人

結婚或同居者。 

4)與直系血親、三代同姓近親、養父母與養子女、曾為養父母及養子

女、曾為公公與媳婦、曾為岳母與女婿、曾為繼父與繼女、曾為繼

母與繼子關係結婚或同居者。 

5)婚姻中要求財產。 

6)強迫、詐欺及阻礙離婚。 

7)以交易行為人工受孕方式產子、選擇胎兒性別、無性生殖。 

8)家庭暴力。 

9)利用婚姻及家庭販賣人口、勞力剝削、性侵害或其他以利益為目的

之行為。） 

 

第 122 條 對於涉外婚姻及家庭關係的法律適用 

1.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婚姻及家庭之各項規定得適用於涉外婚姻及

家庭關係，本法另有其他規定者除外。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有簽訂或參與之國際條約另有規定者，優先適

用該條約。 

2.本法中，有其他越南法律文件引用國外法律加以適用，且適用效果

不違背本法第 2條規定之基本原則者，則國外法律得適用之。 

反之，若國外法律反致引用本國法律為據，則適用越南婚姻及家庭法。 

(第 2條：婚姻與家庭的基本原則 

1.自願且進步的婚姻、一夫一妻、夫妻平等 

2.各種族、宗教越南公民間、有宗教者與無宗教者間、有信仰者與無

信仰者間、越南公民與外國人間之婚姻均受法律尊重及保護。 

3.建立安康、進步、幸福的家庭，各家庭成員有義務尊重、關心、照

顧、互助，對子女無差別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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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國家、社會及家庭有責任維護弱小者、高齡者及身障者在婚姻、家

庭中的權益；協助婦女落實女性高貴的功能性，執行家庭計畫化。 

5.繼承並發揮傳統文化、越南民族婚姻及家庭的美好道德。) 

 

3.如引用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有簽訂或參與之國際條約，則得適用該

條約。 

 

第 128 條 涉外確認父母、子女關係 

1.越南戶政機關有權解決確認涉外無爭議之親子關係，包含其中一方

為越南人、雙方為越南人但至少有一方在國外定居、雙方為外國人

但至少其中一方依越南戶籍法律規定長住於越南之情形。 

2.本法第 88 條第 2款、第 89 條、第 90 條、第 97 條第 1款及第 5款、

第 98 條第 3款及第 5款及第 99 條以及其他具爭議的情形，越南法

院有權審理涉外親子關係之確認。 

(第 97 條～第 99 條為代理孕母的相關規定，自 2015 年起人道目的之

代理孕母合法) 
 


